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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警怒斥朱耀明：有無做好牧師職責？
難忍「佔」犯風涼語 痛心同袍淪植物人

被控串謀犯公眾妨擾罪成的朱耀明，昨日竟聲稱「我根本

都冇上過台」，除了令現場觀眾譁然，同時引來大批網民強

烈批評。

妄稱「冇上過台」網民批枉稱牧師

Kam Wing Tse：朱牧師不但不誠實、欺騙觀眾！佢簡直連神都呃埋！光天化日之
下，睜開眼睛講大話嘅朱耀明牧師，還配做牧師嗎？還值得教徒信賴的嗎？
Sing Ysang：牧師若是講大話已經破十誡中的「不可作假見證」！牧師鼓勵人去
「佔中」並講大話，是否已經被魔鬼佔有？……唯有望神打救佢，使佢重回正
軌！
常開顏：有辱牧師之名，個官話牠（他）對香港有許多貢獻，究竟貢獻了什麼？
教港人講大話？教年青（輕）人卸膊？或是教人胡言亂語？又或是教人如何老淚
縱橫博同情？
Barry Ho：完全冇悔意嘅××，唔知點解都可以俾（畀）佢緩刑！
Connie To：仲記得佢判決前驚到喊個樣，唔洗（使）坐監就開始風騷，搞少d
（啲）嘢反而原諒佢已經幾十歲！而（𠵱 ）家未知律政師（司）會唔會再告，咪
開心得太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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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昨日討論「佔中」案8名被告
判刑的輕重問題。其中，朱耀明繼續歪理連篇，把

當日宣稱「會接受法律制裁」的承諾拋諸腦後，還推卸責
任，聲稱控罪本身「有政治意味」、控罪「過重」。
他還將「佔領」的責任推到學生身上，聲言從戴耀廷宣
佈「佔領」一刻，事件已成為「學生運動」，不應要他們
全數承擔79日違法「佔領」的責任云云。

何君堯批朱無悔意促收監
何君堯隨即反駁朱耀明，直指今次判刑過輕，認為按照
案件的嚴重性，應判囚30個月至36個月。他又批評朱耀
明由始至終仍沒悔改，說法完全本末倒置，直斥「佔中」
九犯以政治理由凌駕一切，態度完全錯誤。
他更指出，朱耀明曾接受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捐款，
質疑是否因此而發動違法「佔領」。朱耀明一開始稱不要
把「莫須有」罪名加諸其身上，要求對方拿出證據。
何君堯再次追問︰「你有無收過黎智英錢？你答我！」
朱耀明惟有說︰「任何人捐款均可收取。」何君堯隨即
指，朱耀明的回應即承認「曾有收取相關款項」。
何君堯又擔心，反對派近日的行為，似是想再發起違法
「佔領」，而反對派所謂的「和平佔領」只是「糖衣毒
藥」，由於眾被告至今仍未為事件「埋單」，加上朱耀明
等人不斷發表「風涼話」，認為律政司應盡快提出上訴，
把朱耀明「收監」，讓他可以好好反思。

劉炳章質疑「佔」犯判刑太輕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人劉炳章也認為，是次
判刑太輕。他指出被判社會服務令的張秀賢，從判刑至
今，對所做一切行為毫無悔意，有違社會服務令要求當事
人改過自新，對社會作出補償的原意。他並指出，在「佔
領」期間發生的「七警案」，襲警的曾健超被判囚5星
期，但七警卻要被監禁兩年，質疑「點解犯法者判咁輕、
執法者咁重，點解執法嘅人不能緩刑？」
有台下觀眾在發言時亦狠批朱耀明的言論。一名退休警
校教官何先生發言時表示，「當日我見到有學生被不法之
徒打，但未有警務人員做過一些粗暴行為，只有執行職務
警長變植物人，咁有無用過暴力，有無呀！你（朱耀明）
身為牧師有沒有做好你職責？……我好憤怒！」尚未說
完，就被節目主持人以「時間夠」為由截停發言。
根據資料，歷時79日的違法「佔領」令警務人員的工作量急
增，不少參與行動的警員要取消休假，並須長時間工作。當時
駐守中區巡邏小隊的警長談國倫，因抱病執勤，在執行職務時
突然昏迷不醒，送院期間受到「佔領」阻路的影響，延誤個多
小時才抵達醫院。由於談國倫腦部曾缺氧太長時間，導致大部
分組織壞死，及後雖然甦醒，但已無法康復，而成為植物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正當社會不

少人都質疑「佔中」案中的8名被告判刑過輕

時，獲緩刑的「佔」犯朱耀明昨日卻在港台節

目《城市論壇》上聲稱控罪「過重」、「有政

治意味」，又聲言警方是「最大的暴力」。有

台下的退休警校教官不忿發言，指出事件中有

警長因執行職務而變植物人，質問朱耀明身為

牧師有否做好自己職責。出席節目的立法會議

員何君堯亦批評，朱耀明連日高調批評法庭裁

決，毫無悔意 ，律政司應盡快提出上訴，把

朱耀明「收監」，讓他可以好好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佔
中三丑」之一的港大學者戴耀廷近日
被判囚16個月，校方表示會根據香港
大學條例及相關規條的既定程序跟
進。多名港大校友及教職員昨日發起
聯署，力數戴耀廷多年來藉港大「教
授」之名，夥同政客號召違法行為，
勾結「台獨」分裂國家，是為不智無
德、失職敗行之罪犯，促請港大管理
層盡快將其解僱，捍衛校譽。

何君堯蔡素玉陳曼琪等參與
戴耀廷自2013年起提出所謂「和平

佔中」，不斷借大學平台鼓吹「公民
抗命」，煽惑大眾參與違法行為，社
會要求港大撤去其教席的聲音多年來

不絕於耳。
近30名港大校友及教職員昨日發起聯
署行動，聯署者包括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陳曼琪，理大
校董會成員劉炳章、港大浙江科學技術研
究院副院長關品方等。
聯署題為《致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

主席李國章教授並香港大學校長張翔
教授諫議書》，當中提到港大法律學
院家門不幸，有戴耀廷者尸位素餐，
「其忝為人師，未聞有學術成就，惟
終日鼓吹叛逆，煽惑學生，滿口荒
唐。如此疏懶之徒，仍可享優薪厚
位，鳩佔我母校之教職二十多
年……」，又提到戴耀廷夥同政客號
召違法，悍然提出所謂「佔領中

環」，破壞社會繁榮安定，製造市民
對抗情緒，如今鋃鐺入獄是罪有應
得。

力數違「佔」罪狀 無資格執教鞭
「試問社會撕裂的局面由誰造成？

家庭不睦的血債應向誰討償？怎可能
不是唆使青年、誤人子弟的罪犯戴耀
廷！」諫議書指出，「佔中」爆發之
時，多少港大學生誤入違法歧途，
「佔中」失敗後又有多少青年積怒成
恨，踏上「港獨」歪路，直斥始作俑
者戴耀廷不但未有深自反省，反藉港
大「教授」之名，勾結「台獨」，參
與分離主義之無稽炒作。
此外，文中提到戴耀廷自6年前煽動

「佔中」以來，至今未曾發表過一篇
學術論文，質疑校方為何從未問責，
是否有人一直包庇。
「戴耀廷藉口為達義而違法，以堵

路擾民之手段爭取所謂真普選，是為
不智，鼓勵學生參與違法行為，是為
無德，任教數十年而荒廢專業進修，
是為失職，醉心政治以沽名釣譽，是
為敗行。如此不智無德、失職敗行之
罪犯，豈有資格擔任港大教職？！」
如今戴耀廷已被判罪入獄，一眾港大校

友及教職員嚴正要求李國章及張翔捍衛校
譽，立即開啟研訊及懲處程序，盡快解僱
及辭退該名「披學者外衣的無恥政棍『佔
中』罪犯」，保障港大學生不被無辜牽
連、不被妖言煽惑。

昨日在《城
市論壇》上，
有現場觀眾批
評朱耀明等人
煽 動 學 生 違

法，作為家長感覺好痛心，
希望他們可以反省，並向香
港市民道歉，而未有就「佔
領」案被起訴的「雙學三
丑」之一的黃之鋒，就不斷
打斷該名家長發言，同被家
長怒斥：「黃之鋒唔係家長
唔會明家長當時幾擔心，又
打人又驚俾人拉，日日個仔
都唔返屋企，你知唔知作為
家長有幾擔心？」

盼「佔」犯向市民道歉
在現場觀眾發言時段，

有家長痛批朱耀明等人利
用空洞的口號，煽動學生
參與違法「佔領」行動，
並鼓吹所謂的「違法達
義」，認為這些人欠缺人
格：「我作為家長好痛
心，希望佢可以反省一

下！向香港市民道歉一
句！」
不過，該名家長發表意見

期間，同場的黃之鋒卻不停
騷擾，多次疊聲稱學生「沒
有」被任何人煽惑而「佔
領」，又多次打斷稱：「就
唔輪到邊個煽惑，我哋有獨
立思考嘅。」最終令到該名
現場觀眾未及完成完整發
言。
另一方面，獲判緩刑後變

得高調的朱耀明，昨日亦
「扮失憶」，除表明不服定
罪之餘，竟然聲稱自己「根
本都冇上過台」，現場觀眾
不禁譁然。
根據資料，當晚「佔中三

丑」以慷慨激昂的語調，宣
佈違法「佔領」行動正式啟
動時，朱耀明不單止上台，
而且還站在中間位置，作為
神職人員，竟然睜開眼說謊
話，實在令人側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法庭上星期就「佔中」案作出
判刑，8名被告分別被判即時入
獄8個月至16個月、緩刑或社
會服務令，警務處處長盧偉聰
昨日回應事件時表示，尊重法
庭裁決，認為整件事件審訊充
分體現香港的法治精神，以及
獨立司法系統。

盧偉聰強調，警隊尊重市民
的言論、集會、示威、遊行的
自由，但強調警隊亦有責任維
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保障
其他生活在同一空間的市民生
活安寧，呼籲市民日後要以守
法、和平、有秩序的方法表達
意見，避免令其他市民生活受
到影響。

校友教職員聯署 促港大速炒戴

一哥：審訊體現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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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耀明（背向鏡頭者）
企圖推卸「佔」責，毫
無悔意。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退休警何先生仗義為同
袍發言。 網上截圖

《蘋果日報》網站從本月 10 日起實施會
員制，讀者必須登記其個人資料才能閱覽全
文和視頻。本報記者發現該登記制暗藏大量
「免責條款」，與會員簽訂條款的是一家1
元公司，伺服器更設置於美國等「黑暗」細
節，會員資料外洩危機重重，私隱難言有保
障。壹傳媒過往買新聞，洩私隱，罔顧甚至
編造事實，劣跡斑斑，早已公信力盡失，如
今在市民登記做《蘋果日報》網站會員時，
又令他們只能「自求多福」。私隱專員公署
應介入，調查有關資料搜集是否超出合理限
度，以及保障私隱措施是否足夠。

《蘋果日報》多年來無視傳媒道德操守，
買新聞賣私隱罄竹難書。 「陳健康事件」
最臭名遠播，暴露《蘋果日報》毫無傳媒道
德底線可言。《蘋果日報》網站自月初實行
會員制之後，為了催谷讀者登記，突然放出
轟動一時「安心偷食」片段，短時間內會員
數量破200萬大關。兩者的巧合，不能不令
人質疑《蘋果日報》為吸引讀者、為謀取延
後利益，公然買賣他人私隱。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指出，事件本質是侵犯乘客個人資
料私隱。

其實，讀者在登記《蘋果日報》網站會員
時，通常不會細閱的《私隱權保護政策》與
《服務條款和條件》，要求讀者向網站提供
大量個人資料，卻完全撇除保障私隱的責
任；另外，與會員簽訂使用條款的公司，竟
然是一間以港幣1元股本成立的私人公司，
這意味着日後出事，《蘋果日報》可置身事
外；網站伺服器又設置於美國，出事後本港
讀者要越洋追究，根本是「不可能的任
務」。《蘋果日報》網站對保障私隱的安

排，非常不負責任。
具體而言，市民登記做了《蘋果日報》網

站會員，《蘋果日報》又將如何處理自己掌
握的讀者私隱？《蘋果日報》網站的《私隱
權保護政策》列明，「我們或會收集、使用
及保留閣下某些個人資料」。這些資料「包
括但不限於」：用戶姓名、聯絡地址、出生
日期、性別、電話號碼、電郵記錄、交易記
錄等等，試問讀者要睇新聞資訊，與讀者的
性別和電話號碼何干？網站的《服務條款和
條件》則指，「我們將使用我們手機的電郵
地址和（如適用）用戶名、電話號碼、手機
程式推送及地址聯絡你，以向你推薦、宣傳
或促銷我們的商品和服務」，這意味着《蘋
果日報》網站搜集讀者個人資料，是用作商
業促銷。 但《蘋果日報》一早關上後門，
表明「任何公司，包括本公司，都不能完全
消除與在因特網上處理數據有關的風險，且
你承認、理解並同意我們無法保證且不保證
你的賬戶或你的內容的安全性」。拿市民資
料做生意，卻不對保障市民私隱負責，基本
的商業道德何在？

200多萬訂閱讀者的個人資料價值連城，
《蘋果日報》通過分析讀者的基本資料、閱
讀習慣，分析出讀者的喜好、消費習慣和政
見等等，不僅可作商業促銷，更可在今後的
政治選舉中擬訂選舉策略和配票，其潛在作
用不可低估。讀者在登記做《蘋果日報》網
站會員前，確實有必要「停一停，諗一
諗」，考慮自己的私隱是否有足夠保障。私
隱專員公署亦有必要介入，調查有關資料搜
集是否合法，以及保障私隱措施是
否足夠。

《蘋果》拒保障會員私隱 讓讀者「自求多福」
昨日，反對派又組織反修訂《逃犯條例》的示

威遊行。修訂《逃犯條例》具迫切性、必要性，
反對派對此視若無睹，不以法論法，反而不斷散
播子虛烏有的政治謊言，製造誇大恐懼情緒，以
拙劣政治伎倆抹黑特區政府和內地法治。更荒謬
的是，反對派的法律精英拋出自相矛盾的建議，
認為可由本港法院審訊港人在境外觸犯與謀殺相
關的罪行，以取代修訂《逃犯條例》，充分暴露
反對派視法律為任其搓圓撳扁的政爭工具。反對
派不斷催谷反修訂《逃犯條例》，挑起街頭抗
爭，不過為了挽回劣勢、謀取政治利益。

本港少女台灣被害案的疑犯今日判刑，由於目
前本港只能以洗黑錢罪名控告疑兇，又不能將其
移交至台灣受審，隨時可能出現疑犯逍遙法外的
情況，令受害者家人悲憤，公眾失望。這更顯得
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堵塞法律漏洞，是維護法
治公義的必要舉措。

但即使修例迫在眉睫，反對派依然無動於衷，
繼續以政治凌駕法治，再搞遊行為反修例推波助
瀾。為了催谷遊行人數，增加逼政府撤回草案的
政治籌碼，反對派中人以香港各行各業的業界代
表自居， 如錄音機般重複宣稱，一旦通過修訂
《逃犯條例》，港人隨時因為文藝創作、採訪報
道、經商貿易等各種原因，誤墮內地法網而變成
逃犯，輕易被送回內地受審。按照他們的假設，
一旦通過修訂《逃犯條例》，香港人從此人人自
危、毫無人身保障，「一國兩制」、香港作為國
際城市的開放自由也瞬間蕩然無存。

其實，政府再三說明，修訂《逃犯條例》之
後，除了有多項不移交的法律規定外，所有移交
個案必須由特首和法庭嚴格把關。本港司法獨立

舉世公認，根本不會出現輕易送人回內
地受審、「一國兩制」失

守的情況。反對派把不可能、不存在的假象，說
得言之鑿鑿、繪聲繪影。反對派玩弄危言聳聽的
慣用手段，抹黑《逃犯條例》，誣衊中央和特區
政府，無非是要誤導不明真相的市民站到他們一
邊，令香港再陷入社會撕裂、政爭不息的困局。

修訂《逃犯條例》只是簡單的法律問題，反對
派罔顧法治精神，為了達到阻礙修例的目的，將
簡單問題複雜化。有法律背景的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建議，可訂明當港人在境外觸犯與謀殺、誤殺
或意圖謀殺等罪行，特區政府可向疑犯展開調查
及檢控，本港法院亦可審訊。有關建議既不可
行，更不合邏輯。港人在境外觸犯謀殺等罪行，
若由案發地當局提供的證據可信，為何不將疑犯
移交案發地受審；若證據不可信，本港法院又如
何取證，如何確保審訊公平公正？

此外，反對派反對修例的借口之一，就是認為
本港法院無力把關；反對派對本港法院把關都沒
有信心，何以又對本港法院審理港人在境外犯案
有信心呢？反對派把本港法院一時捧上天，一時
踩下地，只能說明，法院、法治在反對派眼中，
只是一件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工具而已。至於尊
重法治、維護公義，他們才不會在乎。

修訂《逃犯條例》應聚焦法律條文和細節，而
非扭曲民意阻礙修法。反對派持續放大各種似是
而非的憂慮，一再搞撒豆成兵的遊行示威，是因
為他們根本提不出經過仔細考慮、言之成理的反
對理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已被反對派視為
近年難得的一張政治「王牌」，借此打擊政府管
治威信，拉抬自己每況愈下的聲勢。其實，香港
政治不穩、政爭熾熱，受害的是全體港人。違法
「佔中」殷鑑不遠，廣大市民必須看清反對派狙
擊修訂《逃犯條例》、製造連場遊行示威的居
心，警惕反對派唆擺催谷非理性的社會運動。

反對派播謊言製恐懼 煽動遊行謀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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